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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之一，主要职责如下: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研究拟订文化和旅游政策措施，起草文化和

旅游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

（二）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

（三）管理重大文化活动，指导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组织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国际国内市场推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全域旅

游。

（四）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

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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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六）统筹推进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七）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八）统筹规划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

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九）统筹推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推进文化旅游扶贫开发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多彩贵州公园省”和“中国温泉省”建设工作。

（十）指导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和旅游行

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

（十一）指导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省性、跨区域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

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场秩序。

（十二）指导、管理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组织大型文化旅游对外交流

活动，推动地方文化走出去。

（十三）拟定文物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协调和指导文物保护、博物馆和考古工作，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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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和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负责文物和博物馆监督管理。推进文物和博物馆信息化、标准

化建设和文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

（十四）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合、扶贫开发等相关工作；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保障；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按规定做好大数据发展应用和政务数据资源管理相关工作，依法促进部门政务数据资源规范管

理、共享和开放。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财政预算管理机构数为：一级预算管理单位 1

个,包括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含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贵州省旅游信息中

心、贵州省国际山地旅游发展中心)，二级预算管理单位 14 个，分别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预算级次

1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本级 行政 一级单位

2 贵州省文物局 参公

3 贵州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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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州省旅游信息中心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5 贵州省国际山地旅游发展中心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6 贵州省旅游学校 自收自支事业 二级单位

7 贵州省旅游文化研究传播中心 自收自支事业 二级单位

8 贵州省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9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0 贵州省图书馆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1 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2 贵州省博物馆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3 贵州省文化馆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5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6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7 贵州省文艺人才培训交流中心 财政部分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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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贵州省文化厅幼儿园 财政部分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19 贵州省黔剧院 财政部分补助事业 二级单位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本级内设：办公室、财务处、人事处、政策法规处、文物处、艺术处、

公共服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产业发展处、资源规划开发处、乡村文化旅游处、运行监测处、

市场管理处、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执法监督处、离退休工作处。

三、部门人员构成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厅本级及各单位在职及离退休人员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编制

人数

在职实有人数
离退休

人数合计
行政

编制

事业

编制

后勤

服务

1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86 100 93 7 90

2 贵州省文物局 35 27 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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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州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10 9 9 1

4 贵州省旅游信息中心 8 6 6 0

5 贵州省国际山地旅游发展中心 8 6 6 0

6 贵州省旅游学校 212 26 26 4

7 贵州省旅游文化研究传播中心 10 3 3 0

8 贵州省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15 11 11 0

9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 25 22 22 17

10 贵州省图书馆 272 138 122 16 76

11 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 48 25 24 1 19

12 贵州省博物馆 96 85 80 5 41

13 贵州省文化馆 77 66 63 3 62

1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5 19 18 1 8

15 贵州文艺人才培训交流中心 80 52 49 3 82

16 贵州省文化厅幼儿园 30 25 24 1 24



-10-

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内容为我厅厅本级及厅直属二级单位的汇总预算，具体如下：

一、部门收支总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2021 年收入 2021 年支出
备注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98761.64 五、教育支出 2686.5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七、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支出 492734.2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6.13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120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064.75
五、单位资金收入

17 贵州省黔剧院 160 149 145 4 72

18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
14 12 12 1

19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12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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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收入合计 498881.64 本年支出合计 498881.64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498881.64 支 出 总 计 498881.64

二、部门收入总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上年结

转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拨

款收

入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拨款

收入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收

入

单

位

资

金

收

入

备注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205 教育支出 2686.51 2566.51 120.00

20503 职业教育 2675.21 2555.21 120.00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675.21 2555.21 12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11.30 11.30

2050803 培训支出 11.3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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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92734.25 492734.25

20701 文化和旅游 486192.01 486192.01

2070101 行政运行 2642.90 2642.90

207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44.44 1144.44

2070104 图书馆 3534.75 3534.75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6677.61 6677.61

2070108 文化活动 410.00 410.00

2070109 群众文化 751.24 751.24

2070110 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作 174.10 174.10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77.94 1377.94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469479.03 469479.03

20702 文物 6542.24 6542.24

2070204 文物保护 1545.02 1545.02

2070205 博物馆 4997.22 4997.2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6.13 2396.1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96.13 2396.13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13.04 313.0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72.86 872.8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1008.12 1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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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2.11 202.1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64.75 1064.7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064.75 1064.7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64.75 1064.75

合计 498881.64 498761.64 120.00

三、部门支出总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安

排

支

出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收入

安排

支出

单

位

资

金

收

入

安

排

支

出

结

转

下

年

备

注
功能分

类科目

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小计

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纳入一

般公共

预算管

理非税

收入安

排支出

小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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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教育支出 2686.51 2566.51 2345.71 2345.71 220.80 120.00

20503 职业教育 2675.21 2555.21 2334.41 2334.41 220.80 120.00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675.21 2555.21 2334.41 2334.41 220.80 12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11.30 11.30 11.30 11.30

2050803 培训支出 11.30 11.30 11.30 11.3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92734.25 492734.25 491016.91 8665.79 482351.12 1717.34

20701 文化和旅游 486192.01 486192.01 485608.77 7517.03 478091.74 583.24

2070101 行政运行 2642.90 2642.90 2642.90 2642.90

207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44.44 1144.44 934.44 934.44 210.00

2070104 图书馆 3534.75 3534.75 3514.75 1513.75 2001.00 20.00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6677.61 6677.61 6493.61 1623.81 4869.80 184.00

2070108 文化活动 410.00 410.00 410.00 410.00

2070109 群众文化 751.24 751.24 751.24 751.24

2070110 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作 174.10 174.10 174.10 174.10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77.94 1377.94 1377.94 265.24 1112.70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469479.03 469479.03 469309.79 720.09 468589.70 169.24

20702 文物 6542.24 6542.24 5408.14 1148.76 4259.38 1134.10

2070204 文物保护 1545.02 1545.02 599.92 279.92 320.00 945.10

2070205 博物馆 4997.22 4997.22 4808.22 868.84 3939.38 189.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6.13 2396.13 2396.13 2396.1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96.13 2396.13 2396.13 2396.13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13.04 313.04 313.04 313.0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72.86 872.86 872.86 8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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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支出
1008.12 1008.12 1008.12 1008.1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202.11 202.11 202.11 202.1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64.75 1064.75 1064.75 1064.7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064.75 1064.75 1064.75 1064.7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64.75 1064.75 1064.75 1064.75

合计 498881.64 498761.64 496823.5 14472.38 482351.12 1938.14 120.00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备注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政府性

基金预

算安排

支出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支出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收入安排

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98881.64 五、教育支出 2,686.51 2566.51 12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

入

七、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支

出
492,734.25 492734.2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6.13 23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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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064.75 1064.75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498881.64 支出总计 498,881.64 498761.64 120.00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备

注合 计

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
管理非税
收入安排

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省本级财
力安排

中央补助
列支省本
级部分

合计 498761.64 496823.5 14472.38 482351.12 482351.12 1938.14

205 教育支出 2566.51 2345.71 2345.71 220.80

205 03 职业教育 2555.21 2334.41 2334.41 2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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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2555.21 2334.41 2334.41 220.8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11.30 11.30 11.30

08 03 培训支出 11.30 11.30 11.3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92734.25 491016.91 8665.79 482351.12 482351.12 1717.34

207 01 文化和旅游 486192.01 485608.77 7517.03 478091.74 478091.74 583.24

01 01 行政运行 2642.90 2642.90 2642.9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44.44 934.44 934.44 934.44 210.00

01 04 图书馆 3534.75 3514.75 1513.75 2001.00 2001.00 20.00

01 07 艺术表演团体 6677.61 6493.61 1623.81 4869.80 4869.80 184.00

01 08 文化活动 410.00 410.00 410.00 410.00

01 09 群众文化 751.24 751.24 751.24

01 10 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作 174.10 174.10 174.10 174.10

01 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77.94 1377.94 265.24 1112.70 1112.70

01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469479.03 469309.79 720.09 468589.70 468589.70 169.24

207 02 文物 6542.24 5408.14 1148.76 4259.38 4259.38 1134.10

02 04 文物保护 1545.02 599.92 279.92 320.00 320.00 945.10

02 05 博物馆 4997.22 4808.22 868.84 3939.38 3939.38 189.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6.13 2396.13 2396.1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96.13 2396.13 2396.13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13.04 313.04 313.04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72.86 872.86 8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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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1008.12 1008.12 1008.12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202.11 202.11 202.1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64.75 1064.75 1064.75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064.75 1064.75 1064.75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64.75 1064.75 1064.75

合计 498761.64 496823.5 14472.38 482351.12 482351.12 1938.14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科目分类）

单位：万元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类 款 类 款

** ** 下达合计 14,472.38 ** ** 下达合计 14,472.38

501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362.9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362.98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827.42

01 基本工资 722.36

02 津贴补贴 646.17

03 奖金 4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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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社会保障缴费 207.20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88.04

09 职业年金缴费 14.46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70

03 住房公积金 248.36 13 住房公积金 248.36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0.00 06 伙食补助费 80.00

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333.5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3.54

01 办公经费 212.66

01 办公费 10.00

07 邮电费 5.00

28 工会经费 27.80

39 其他交通费用 169.86

05 委托业务费 30.00 26 劳务费 30.00

06 公务接待费 2.00 17 公务接待费 2.00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66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66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5.2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5.22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0,159.2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276.73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82.47

01 工资福利支出 9,276.7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276.73

01 基本工资 2,497.49

02 津贴补贴 315.12

06 伙食补助费 95.73

07 绩效工资 3,850.22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71.54

09 职业年金缴费 208.40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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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84.56

13 住房公积金 816.39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32.61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82.4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82.47

01 办公费 314.78

02 印刷费 9.70

03 咨询费 7.00

04 手续费 1.87

05 水费 21.15

06 电费 60.24

07 邮电费 13.74

09 物业管理费 106.00

11 差旅费 16.80

13 维修（护）费 14.50

14 租赁费 1.00

15 会议费 1.00

16 培训费 17.30

17 公务接待费 5.45

26 劳务费 28.00

27 委托业务费 46.55

28 工会经费 105.10

29 福利费 8.5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2.60

39 其他交通费用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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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7.12

506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50 310 资本性支出 0.50

01 资本性支出（一） 0.50
310 资本性支出 0.5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0.50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16.1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16.16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436.76 05 生活补助 436.76

05 离退休费 1,179.40
01 离休费 237.81

02 退休费 941.59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初
预算数

2020年初
预算数

2021 年与上年预
算数相比增减变

化比率

2021 年与上年预算数相比
增减变化原因

2021 年“三公”经
费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比重

备
注

合计 118.71 98.71 20%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调整因公出国费 15万
元；二级单位业务开展增加公务接待费 3
万元、车齡较长增加维护费 2万元。

0.02%

一、 因公出国（境）费 35.00 20.00 75%

本年年初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下达预算
包含因公出国（境）预算批复 15 万；海
外文化交流部省合作项目下达预算包含
因公出国（境）预算批复 20万元。根据
2021 年工作计划调整。

0.01%

二、公务接待费 7.45 4.45 67.42% 二级预算单位业务开展需要调增公务接
待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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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76.26 74.26 2.69%
二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车况较差，车龄较
长，导致车辆运行维护费用增加，故调
增费用。

0.02%

1、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76.26 74.26 2.69%
二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车况较差，车龄较
长，导致车辆运行维护费用增加，故调
增费用。

0.02%

2、公务车购置费 0.00 0.00 0% 无变化 0.00%

说明：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
4、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5、“三公”经费一般公共财政拨款预算数是指当年年初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
6、贵州省省本级因公出国（境）费，省级各部门在 2022年部门预算中有列支的按批复据实公开；机关事业单位的一般公务车购置费实行总额控制，

年初未分配，年度间根据实际情况，按程序审批后分配到具体部门。
7、部门“三公”经费无相关支出的，须填“0"。
8、保留两位小数。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预算支出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备注
合计 省本级财力安排 中央补助列支省本级部分

合计 0 0 0

说明：本单位 2021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23-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备注
合计 省本级财力安排 中央补助列支省本级部分

合计 0 0 0

说明：本单位 2021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安排说明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21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498881.64万元，比2020年收入预算总数增加421492.75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98761.64万元，占本年收入的99.97%，比上年增加421582.75万元。由于原部

门预算中省对下支出在2021年转至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编列，故不再纳入部门预算公开事项。剔除

2020年收入预算中省对下支出预算数后，2021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较2020年调整后收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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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5.89万元增加450875.7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较2020年调整后收入总数47795.89万

元增加450965.75万元。

2021年较2020年预算收入增长原因为：根据相关要求，坚持政府过“紧日子”，部门预算压

减省本级党政机关行政经费6%，并对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平均压减18%，公用经费压减15%，

但为在2021年全力推动我省旅游产业化发展，财政预算新增旅游产业化专项经费450000万元，增

加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1000万元，从而导致预算收入总体仍呈现增长。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20.00万元，占本年收入的0.03%，比上年减少90.00万元，降幅

42.86%。减少原因为：省旅游学校考虑本校精准扶贫学生住宿费全额减免，故减少相关教育支出

预算。

2021年部门预算本年支出498881.64万元，包括：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92734.25万元，占本年支出的98.77%，比上年增加450432.90

万元（不含2020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增长原因为：部门预算压减省本级党政机关行政经费

6%，并对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平均压减18%，公用经费压减15%，但新增旅游产业化专项经费

450000万元，增加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1000万元，总体仍呈现增长；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96.13万元，占本年支出的0.48%，比上年增加223.17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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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0.27%，增长原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3）住房保障支出1064.75万元，占总支出的0.21%，比上年增加142.27万元，增长15.42%，

增长原因为：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调整增加；

（4）教育支出2686.51万元，210.0000万元，占总支出的0.54%，比上年增加77.41万，增长

2.97%，增长原因为：省旅游学校生均经费预算按照在校学生人数调整增加。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

2021 年部门总收入 498881.64 万元，主要分为：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收入492734.25万元，其中：文化和旅游类收入486192.01万元，

占本年收入的97.46%，比上年增加收入448909.47万元（不含2020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收入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增旅游产业化专项经费450000万元；文物类收入6542.24万元，占本年收

入的1.31%，比上年增加收入1523.43万元（不含2020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增长原因为：新

增省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预算1000万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非税收入预算增加。

（2）教育支出收入2686.51万元，占本年收入的0.54%，比上年增加收入77.41万元，收入增

加的原因是：2021年省旅游学校生均经费预算按照在校学生人数调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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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收入2396.13万元，占本年收入的0.48%，比上年增加223.17万元，

增加原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4）住房保障支出收入1064.75万元，占本年收入的0.21%，比上年增加142.27万元，增加的

收入主要是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财政承担部分调增。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

2021年部门本年支出总额498881.64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14472.38万元，占总支出的2.9%,比上年增加1754万元。基本支出增减情况主

要是：教育支出减少17.3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加1405.9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增加223.17万元，住房公积金支出增加142.27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加较大的原因

为2021年将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目标绩效奖励预算纳入年初预算支出。

（2）项目支出482351.12万元，占总支出的96.69%，比上年增加448773.91万元（不含2020

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增加的项目支出原因主要是：虽然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图书馆、文化

和旅游交流与合作、文物保护等支出分类2021年均有预算支出减少，但新增旅游产业化专项经费

450000万元、新增省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1000万元，导致总体项目支出预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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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938.14万元，占总支出的0.39%，比上年增加

437.84万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加2021年非税收入成本支出预算。

（4）财政专户安排支出120万元，占总支出的0.02%，比上年减少90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

省旅游学校考虑本校精准扶贫学生住宿费全额减免，故减少相关教育支出预算。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

2021年财政拨款本年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98881.64万元。

2021年财政拨款本年支出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98881.64万元，其中：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92734.25万元，占本年支出的98.77%，比上年增加支出

450432.90万元（不含2020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增旅游产业化专

项经费450000万元，新增省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预算1000万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非税成本支出

增加。

（2）教育支出2686.51万元，占本年支出的0.54%，比上年增加支出77.41万元，支出增加的

原因是：2021年省旅游学校生均经费预算按照在校学生人数调整增加。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96.13万元，占本年支出的0.48%，比上年增加223.17万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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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4）住房保障支出1064.75万元，占本年支出的0.21%，比上年增加142.27万元，增加的收入

主要是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财政承担部分调增。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498761.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472.38万元，项目支出

482351.12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938.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较2020

年增加1754万元；项目支出较2020年增加448773.91万元（不含2020年省对下支出预算因素）；纳

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非税收入安排支出较2020年增加437.84万元。增加原因见部门支出总体情

况。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4472.38 万元，主要分为：厅机关（含贵州省文物局、贵州

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贵州省国际山地旅游发展中心、贵州省旅游信息中心）基本支出 3406.80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支出 2993.26 万元，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支出 413.54 万元；厅属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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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基本支出 11065.58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支出 10058.06 万元，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支出

1007.52 万元。基本支出较 2020 年增加 1754 万元，增加较大的原因为 2021 年将公务员及事业单

位在职人员目标绩效奖励预算纳入年初预算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省本级因公出国（境）费预算35万元，其中：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经费中因公出国（境）

预算15.00万元；海外文化交流部省合作项目中因公出国（境）预算20.00万元。

202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7.45万元，较2020年增加3万元，主要由于二级预算单位业务拓展需要，

加大业务交流往来导致公务接待费增加。

2021年公务车运行维护费预算76.26万元，较2020年增加2万元，主要由于省旅游学校公务车

车况较差，车龄较长，导致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增加。公务车购置费实行总额控制，年初未分配，

年度间根据实际情况，按程序审批后分配到具体部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1 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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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1 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2021年我厅（含直属事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421.06万元，较2020年预算增加

314.81万元，增加28.46%，增加主要原因是由于2020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未将公车改革

补贴经费纳入其中，2021年该经费169.86万元已纳入其中核算；省旅游学校2020年末在校人员数

量较2019年末增加，导致2021年生均经费预算中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增加136.04万元。主要安

排用于机关（含事业单位）维修维护、办公等一般事务运行开支。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省财政厅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年初部门预算部分）14736.38万元，其中：货物类

政府采购金额1762.28万元，工程类政府采购金额0.00万元；服务类政府采购金额12974.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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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较2020年减少7337.10万元，降幅33.24%，减少原因主要是由于2020年省图书

馆新馆开馆运行，当年政府采购预算大幅增加，2021年恢复日常工作采购需求，导致政府采购预

算降低。我厅将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实施采购。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务车保有量共计42辆，其中厅机关（含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旅游

质量监督管理所、贵州省旅游发展中心、贵州省旅游信息中心）11辆，较2020年12月31日数量无

变化；厅属事业单位31辆，较2020年12月31日数量无变化。

2021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经费。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10个，二级项目54个，其中，经人代会审议通过重点

项目一项，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项目文本和绩效目标及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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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一、项目概述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自然风光优美、民族文化丰富，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

彝族、土家族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6.11%，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

55.4%，每个民族因不同的历史原因形成了各自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习俗，构成了贵州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关心、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省各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认真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遵循“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保护工作原则，开拓进取、科学谋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贵州省现已建成四级名录体系。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85 项

140 处，省级代表性项目 628 项（1025 处），市州级代表性项目 1972 项，县级代表性项目 4573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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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96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416 人，市州级传承人 1000 多人，县级传承人

5000 多人。有国家级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1 个和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 个，国家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3 处，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57 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 人类

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 由此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同时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问题。就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四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以及科技发展

和传媒辐射，使中国农耕社会几千年来建构的文化体系发生解体。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链断裂而处于迅速消亡之中。最近 10 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黄

金机遇期，错过了黄金保护机遇期，今后有再多的投入也将于事无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濒危性、紧

迫性和不可再生性，都要求我们抓紧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关工作。同时，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以及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提出的“旅游产业化”重要指示精神，需继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为留住根、保住魂，助推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步伐，助推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二、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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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国家顶层发起。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 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工作目标、指导方针、工作原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法可依。针对具体性工作，国家层面印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

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

精准扶贫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文化

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通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关

于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 <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2019—2025 年）> 的通知》等。为加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贵州省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贵州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

三、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及各地文旅行政管理部门。

四、实施方案

（一）项目可行性



-35-

贵州省现已建成四级名录体系，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项，有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85

项 140 处，省级代表性项目 628 项（1025 处），市州级代表性项目 1972 项，县级代表性项目 4573 余项；

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96 人，省级传承人 416 人，市州级传承人 1000 多人，县级传承人 5000 多人。

有国家级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1 个和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 个，国家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 3 处，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57 处。

（二）总体思路

根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贵州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有关文件精神，2021 年继续支持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免费开放，实施非遗周末聚展示展演活动，启动第二批次非遗传承人记录工程，

非遗展示展演，举办培训班、研讨会、业务会等，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工作进行支持，对代表性传承人

开展传承活动进行补助，实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群培训等。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传统手工技艺

传承人群水平，振兴传统工艺，助推传承人群脱贫，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让非遗保护深入人心。

（三）实施方式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按以下方式进行：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主要用于贵州省博览馆运营，

包括人员管理、物业管理、传承活动、陈列布展，由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指导实施；非遗传承人记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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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年老、体弱的传承人开展记录，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全程、全景式收集整理；非遗周末

聚活动，通过招投标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由中标公司开展活动；非遗展示展演，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及有关省

市举办各类非遗博览会的有关要求，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旅发大会、中国丹寨非遗周、文化旅游对外

宣传推介等活动安排，组织我省具有贵州元素的特色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举办培训

班、召开非遗工作会议以及举行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根据工作计划由相关业务部门组织实施；开展第三批

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活动、非遗小镇评选命名及举办非遗文创大赛活动，由业务处室组织实施；启动《贵州

省非遗名录图典》编撰工作，对列入省级名录的的代表性项目，按照图文并茂的方式编辑出版；根据省人民政

府公布的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单，从中遴选出重点项目、濒危急需抢救项目等进行支持；按

照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省级传承人名单，每人每年 5000 元进行补助；指导当地文旅部门，委托地方高校实

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群培训。

（四）进度安排

按照 2021 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进度安排，省非物质文化博览馆全年对外免费开放；启动

第二批 6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2021 年上半年启动，2022 年验收；举办非遗

周末聚活动，一季度启动招投标程序，二、三季度开展活动，四季度进行总结；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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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以及有关省市举办各类非遗博览会的相关文件执行，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旅发大会、

中国丹寨非遗周及外对宣传推介有关要求实施；根据工作需要，拟于下半年举办培训班、召开年度非遗保护工

作会议以及举行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开展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活动、非遗小镇评选命名及非遗文

创大赛，年初启动，年底进行评审；启动《贵州省非遗名录图典》编撰工作，上半年启动，2022 年验收；继

续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工作进行支持，根据省级财政部门有关省对下转移支付进度要求进行；持续对代

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进行补助，根据省级财政部门有关省对下转移支付进度要求进行；举办传统手工技艺

传承人群培训，相关经费根据省级财政部门有关省对下转移支付进度要求进行。

（五）预期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中华

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可以增加公众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积极因素，如勤劳勇敢、仁

爱礼智、诚信爱国、谦虚互助、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等在社会上得到弘扬传播，陶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

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五、年度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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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拟安排该项目一般公共预算 2616 万元。其中：

1. 支持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200 万元 , 主要用于贵州省非遗博览馆运营，包括人员管理、物业管理、

传承活动、陈列布展等。

2. 启动非遗传承人记录工程项目预算安排 180 万元，主要用于对 6 名年老、体弱的传承人开展记录，

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全程、全景式收集整理。杜绝人亡艺绝的现象，为后代子孙留下宝贵财富。

3. 非遗周末聚展示活动项目预算安排 250 万元，通过“非遗展示、演出、推介会、购物、美食”等几大

板块向广大市民奉上视听、美食盛宴，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满足广大民众体验贵州非遗魅力的需求。

4. 非遗展示展演项目预算安排 100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传承人和项目参加各类博览会、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旅发大会、中国丹寨非遗周、旅游宣传推介等。

5. 举办培训班、召开非遗工作会及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等，预算安排 70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全省非

遗保护工作者业务培训，提升非遗保护工作者业务能力和整体素质；结合工作实际召开非遗保护工作会，对全

省非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中国传统艺振兴计划》和《贵州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实施三年以来的情况进

行研讨，总结。

6. 开展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评审命名一批非遗小镇、举办“非遗文创大赛”50 万元，根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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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开展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对非遗资源相对集中，人们参与度高、自觉传承

意识强的非遗小镇进行评选、命名，通过小镇的命名，进一步提升当地人们的自豪感，从而加强他们的自觉传

承意识。组织非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等以非遗为元素，创新设计适合现代生活的非遗产品，从中选出优秀作

品进行表彰。

7. 启动《贵州非遗名录图典》的编辑出版工作预算安排 50 万元，对列入省级名录的的代表性项目，按

照图文并茂的方式编辑出版。

8. 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工作进行支持预算安排 1012.5 万元，主要用于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五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单中遴选出重点项目、助推脱贫攻坚项目、濒危急需抢救项目等进行支持。

9. 对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进行补助预算安排 138.5 万元，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并还在世的 277 名省级传承人进行补助，按照每人每年 5000 元的标准进行支持。

10. 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群培训预算安排 375 万元，主要开展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群培训，由当地文旅

部门委托地方高校或企业进行实施，计划完成 1450 人次的培训任务。

11. 非遗数据库建设及非遗展陈预算安排 60 万元，用于贵阳市非遗项目数字化建设，由贵阳市文体广电

旅游局实施。支持湄潭县非遗展厅展陈工作，由湄潭县文体旅游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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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持省级文化生态区建设工作预算安排 130 万元，用于 2 个省级文化生态区宣传展示、非遗进校园

等相关工作。

六、绩效目标和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435]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资金来源 年度资金情况

资金总额(万元)： 2616.00

财政拨款 2616.00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安排 2616.00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目标 1：支持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目标 2：完成开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
目标 3：完成非遗周末聚宣传展示；
目标 4：完成组织传承人和项目参加各类博览会、旅游大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丹寨非遗周等进行宣传推广；
目标 5：完成全省非遗保护工作者业务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贵州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
目标 6：完成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评审命名一批非遗小镇及“非遗文创大赛”任务；
目标 7：启动《贵州非遗名录图典》的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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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8：支持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
目标 9：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目标 10：支持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和研培基地开展脱贫培训；
目标 11：支持非遗数据库建设及支持非遗展厅开展展陈工作；
目标 12：支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展传承保护、宣传展示工作。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288天

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6 人次

实施非遗周末聚展示展演活动 ≥60 场次

组织传承人和项目参加各类博览会、旅游大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
国丹寨非遗周等进行宣传推广

≥10 次

全省非遗保护工作者业务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贵州
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

≥3次

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评审命名一批非遗小镇及“非遗文
创大赛”

≥3次

启动《贵州非遗名录图典》的编辑出版工作 ≥1套

支持非遗研培基地和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展传承人群脱贫 ≥1450 人次

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补助个数 ≥78 个

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个数 ≥277 人次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支持 ≥2 个

支持非遗数据库建设及非遗博物馆开展展陈工作 ≥2次

质量指标

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100%

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按计划完成年度
任务

实施非遗周末聚展示展演活动完成率 ≥100%

组织传承人和项目参加各类博览会、旅游大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
国丹寨非遗周等进行宣传推广完成率

≥100%

全省非遗保护工作者业务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完质量、
贵州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完成质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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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评审命名一批非遗小镇及“非遗文
创大赛”

≥100%

启动《贵州非遗名录典图》的编辑出版工作完成率
按计划完成年度
任务

非遗研培基地及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传承人群脱贫培训学员结业率 ≥90%

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补助完成率 ≥100%

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发放到位率 ≥95%

非遗数据库及非遗博物馆展陈工作任务完成率 ≥90%

民族文化生态区非遗宣传展示任务完成率 ≥90%

时效指标

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1年

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2 年

《贵州非遗名录图典》的编辑出版工作 ≤2 年

其他工作开展时效 ≤1 年

成本指标

非遗博览馆免费开放 ≤200元

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30万元/人

实施非遗周末聚展示展演活动 ≤250万元

组织传承人和项目参加各类博览会、旅游大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
国丹寨非遗周等进行宣传推广

≤100万元

全省非遗保护工作者业务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贵州
传统工艺振兴研讨活动

≤70万元

第三批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评审命名一批非遗小镇及“非遗文
创大赛”

≤50万元

启动《贵州非遗名录图典》的编辑出版工作 ≤50万元

支持非遗研培基地和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展传承人群脱贫 ≤15 万元/期

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补助个数 ≤40 万元/个

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个数 ≤0.5 万元/个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支持 ≤100 万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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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五、项目支出安排情况说明

2021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项目预算主要用于以下文化旅游及文物事业支出：

（一）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本级

1、旅游产业化专项资金 45亿元。主要用于省旅游产业化发展基金设立。

2、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8720.00万元。主要用于全省旅游“1+5个 100工程”建设项目、

文化和旅游市场宣传推广及交流合作项目、乡村文化旅游重点村建设、文化旅游相关规划编制项

目、旅游品牌创建项目、文化旅游重大项目包装及招商引资、国际山地旅游大会和省旅发大会举

办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文化旅游驻景区演出等相关项目。

支持非遗数据库建设及非遗展厅开展展陈工作 ≤50 万元/个

项目执行成本控制率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经济效益 显著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非遗保护与传承受益公众增长 有效提高

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受益公众增长 有效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非遗传承人群满意率 ≥80%

非遗保护与传承受益公众满意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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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旅游项目贷款贴息引导资金 6000.00万元。主要用于我省文化旅游项目贷款贴息支出。

4、艺术表演团体事务管理、运行经费 6499.8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省直转企改制院团事务管

理及正常运行、省属文化演艺企业运行发展等支出。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700.00万元，主要用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非遗

周末聚展演、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等项目。

6、文物保护专项支出 250.00万元，主要用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及安全项目

专项补助、省级博物馆维修及文物征集等支出项目。

7、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100.00万元，主要用于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群众文

化活动补助等项目。

（二）厅属事业单位

2021年厅属事业单位项目支出 8482.78万元，主要用于省直文化和旅游系统事业单位：省艺

术创作中心、省艺术研究院、省文化馆、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考

古所、省文艺人才培训中心、省黔剧院、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从

事文艺创作研究、免费开放、图书馆购书及设备、博物馆陈列布展、文物保护等专项支出。

（三）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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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厅机关及厅属事业单位非税收入 2058.14万元，主要用于厅机关举办导游人员资格、

登记考试；省旅游学校、省文化馆、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文艺人才培训

交流中心、省黔剧院、厅机关幼儿园、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缴纳相关税金、聘用临时工作人员、

购置专用设备、幼儿园教育支出等有关成本性支出。

六、专有名词解释

（一）收入分类

1、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省级部门预算中反映

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

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规定范围以外的

各项收入。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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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基本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

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工资福利性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中属于

基本支出的部分。

2、项目支出：项目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

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

3、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

活动发生的支出。

4、其他支出：上述范围以外发生的支出

（三）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运行（项）：

主要反映省文化和旅游厅机关在职及离退休人员的人员经费和机关运转所需的公用经费支

出。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主要反映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机关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图书馆（项）：主要反映省图书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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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员经费、机构运转经费以及开展专业业务活动的支出。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艺术表演团体（项）：主要反映省黔

剧院及省直转企院团的支出。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群众文化活动（项）：主要反映省文

化馆用于人员经费、机构运转经费以及开展专业业务活动的支出。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创作与保护（项）：主要反映艺

术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化支出（项）：主要反映上述

科目以外的其他文化方面的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文物保护（项）：主要反映省文物局、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及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支出。

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博物馆（项）：主要反映省博物馆用于人员

经费、事务运行、文物征集等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主要反映各单位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财政承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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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共同缴存。其中单位缴存比例为12%，缴存基数为在职职工本人上

年工资。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

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

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等。

12、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13、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

14、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